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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理工大学新校区建设指挥部文件 
 

江理新指〔2019〕6 号 

关于印发《江西理工大学新校区建设项目竣工

验收及移交、保修管理办法》的通知 

新校区各项目参建单位、指挥部各工作机构： 

《江西理工大学新校区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及移交、保修管

理办法》经研究通过，现予印发，请认真遵照执行。 

 

 

 

 

江西理工大学新校区 

建设指挥部 

2019 年 4月 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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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理工大学新校区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及移交、保修 

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江西理工大学新校区建设项目竣工验收及

移交、保修管理工作，确保已完工项目安全、合理、高效使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

《房屋建筑工程质量保修办法》及省、市相关规定，结合新校

区建设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新校区建设项目的竣工验收及移交、

保修工作。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竣工验收，是指由新校区建设指挥部代

表学校组织对工程项目的验收；移交是指已经竣工验收的工程

项目由新校区建设指挥部向学校后勤保障部及相关部门的移交；

保修是指新校区建设指挥部监督、协调施工单位，配合使用单

位履行保修责任的工作。 

第四条  新校区建设指挥部在组织新校区建设项目竣工验

收及移交、保修工作时应当坚持遵循国家、省市法律法规及合

同约定，做到程序规范、档案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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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工程项目竣工验收的条件 

第五条  施工单位完成施工合同内约定的全部工程内容，且

工程档案资料经政府城建档案管理机构预验收通过后，向监理

单位提交工程竣工报告并报代建单位及新校区建设指挥部审批

同意后组织竣工验收。 

第六条  新校区建设指挥部及代建单位负责协调监理单位

组织工程竣工预验收，并要求施工单位对预验收提出的质量问

题及时整改到位，保证工程项目具备竣工验收条件。 

第七条  工程项目的竣工验收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完成工程设计和合同约定的各项内容,达到竣工标准。 

（二）施工单位在工程完工后,对工程质量进行了全面检查，

确认工程质量符合法律、法规和工程建设强制性标准规定，符

合设计文件及合同要求，并提出工程竣工报告。 

（三）勘察、设计单位对勘察、设计文件及施工过程中由

设计单位参加签署的更改原设计的资料进行了检查，确认勘察、

设计符合国家规范、标准要求，施工单位的工程质量达到设计

要求，并提出工程质量检查报告。 

（四）监理单位在施工单位自评合格，勘察、设计单位认

可的基础上，对竣工工程质量进行了检查并核定合格质量等级，

提出工程质量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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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有勘察、设计、施工、监理等单位签署的质量合格

文件。勘察、设计、施工、工程监理等有关单位依据工程设计

文件及承包合同所要求的质量标准，对竣工工程进行检查和评

定，符合规定的，签署合格文件。 

（六）有完整的工程项目建设全过程竣工档案资料。工程

技术档案和施工管理资料是工程竣工验收和质量保证的重要依

据之一，主要包括以下档案和资料:工程项目竣工报告;分项、

分部工程和单位工程技术人员名单；图纸会审和设计交底记录；

设计变更通知单，工作联系单；工程质量事故发生后调查和处

理资料；隐蔽验收记录及施工日志；竣工图；质量检验评定资

料等；合同约定的其他资料。 

（七）有工程使用的主要建筑材料、建筑构配件和设备的

进场试验报告，以及工程质量检测和功能性试验资料。 

（八）建设单位已按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 

（九）有施工单位签署的工程质量保修书。 

（十）建设主管部门及工程质量监督机构责令整改的问题

全部整改完毕。 

（十一）完成在建设工程项目竣工验收前必须通过的规划、

消防、节能、环保等各相关专项验收。 

第三章  工程竣工验收及备案 

第八条  新校区建设工程验收包括专项验收和竣工验收。 

https://www.baidu.com/s?wd=%E5%B7%A5%E7%A8%8B%E7%AB%A3%E5%B7%A5%E9%AA%8C%E6%94%B6&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5%88%86%E9%83%A8%E5%B7%A5%E7%A8%8B&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5%9B%BE%E7%BA%B8%E4%BC%9A%E5%AE%A1&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8%AE%BE%E8%AE%A1%E4%BA%A4%E5%BA%95&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8%AE%BE%E8%AE%A1%E5%8F%98%E6%9B%B4&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https://www.baidu.com/s?wd=%E5%B7%A5%E7%A8%8B%E8%B4%A8%E9%87%8F&tn=SE_PcZhidaonwhc_ngpagmjz&rsv_dl=gh_pc_zhid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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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条  建设工程专项验收包括并不限于消防、规划、人防、

防雷、电梯、水保、环保、节能、绿化、幕墙、钢结构等，建

设工程的专项验收具体要求如下： 

（一）建设工程具备专项验收条件后，新校区建设指挥部

及代建单位应及时向政府职能部门申报并按照国家有关法律、

法规以及验收规范和标准组织验收。对于某些情况复杂、规模

较大的标段工程，新校区建设指挥部及代建单位可视情况先邀

请政府职能部门代表进行预验收，听取意见，完成整改，以保

证工程顺利通过正式验收。消防、规划、节能、防雷、电梯等

专项验收必须在工程竣工验收前完成。 

（二）专项验收完成后，新校区建设指挥部及代建单位应

将政府职能部门出具的认可文件或准许使用文件，作为项目竣

工验收资料及时归档。 

第十条  新校区建设指挥部组织工程竣工验收的程序如下： 

（一）建设工程项目达到竣工验收条件后，施工单位向监

理单位提交工程竣工报告，申请工程竣工验收。总监理工程师

在审查完工程竣工报告后签署意见。代建单位对工程竣工报告

进行复查核实，新校区建设指挥部对工程竣工报告审定。 

（二）新校区建设指挥部及代建单位协调监理单位、施工

单位、设计单位、勘察单位、用户单位进行建设工程项目初验，

初验一般情况下应在竣工验收前一个月进行。对初验相关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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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性、规范性等）、问题整改结果等进行核查，汇总验收

结果，对所存在的问题组织讨论，提出整改问题清单，新校区

建设指挥部应督促施工单位对初验中发现的问题及时进行整改。

整改到位后，监理单位及代建单位对整改问题清单进行销项核

查，逐一整改落实到位后通知施工单位提交验收报告。验收报

告由新校区建设指挥部领导审定同意加盖公章后，同意进行正

式验收，初验报告将作为正式验收重要依据。 

（三）新校区建设指挥部向政府建设工程质量监督部门申

请并商定竣工验收事宜，邀请政府建设工程质量监督部门监督，

组织用户单位、代建单位、监理单位、施工单位、勘察单位、

设计单位及相关分包单位参加；验收结果及相关资料作为建设

工程项目竣工验收合格的依据。 

第十一条  为保证工程验收及时顺利进行，由新校区建设指

挥部、代建单位、监理单位、设计单位、勘察单位配合并提供

相关资料，施工单位全过程参与工程验收工作。 

第十二条  施工单位整理竣工数据形成的工程竣工档案，依

照《赣州市城市建设档案管理规定》、《江西理工大学新校区

建设基建档案管理暂行办法》（江理新指〔2018〕3号）等规定，

通过新校区建设指挥部向城建档案管理部门及学校档案管理等

部门分别备案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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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工程移交 

第十三条  建设工程项目竣工验收后才能办理工程移交。新

校区建设指挥部作为交付方负责组织工程移交工作，学校后勤

保障部牵头召集用户单位成立接收小组作为工程项目接收方负

责接收工作。接收小组组成各成员单位按各自职责对消防工程、

弱电工程、家具、电梯、中央空调、变配电间等负责接收并实

施日常管理。后勤保障部负责校园道路、桥梁、市政管线、绿

化景观、水体、驳岸等建设工程项目的接收工作。 

第十四条  建设工程移交包括以下内容： 

（一）建设工程项目的建筑实体及附属于该建筑实体的配

套设施。 

（二）与工程项目配套的通用设备和利用项目资金购置的

依附于建筑物的专用设备。 

（三）工程项目竣工资料，包括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竣工

验收证明书、竣工平面图等。 

第十五条  建设工程移交按以下程序进行： 

（一）建设工程项目移交前一个月，由新校区建设指挥部

作为交付方通知接收方做好接收的准备工作。 

（二）建设工程项目的建筑实体及附属于该建筑实体的配

套设施移交工作采取现场移交方式进行。现场移交时交付方介

绍建设工程基本情况，接收方进行验收、确认。对于附属于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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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的建筑设备、专用设备等，交付方应统一列出清单（作为移

交登记表附件），接收方应进行清点接管。 

（三）建设工程项目的资料（建筑工程施工合同、竣工验

收证明书、竣工平面图等）移交工作在建筑实体及附属于该建

筑实体的配套设施完成现场移交后的 2个月内进行。为便于接

收方进行管理，交付方在建筑实体移交过程中应提供必要的施

工图纸。 

（四）对于现场移交过程中发现的质量问题，或在接收方

派员进驻现场检查后发现的质量问题，在双方约定的时间内落

实整改。 

第十六条 交接各方按《江西理工大学新校区建设项目主体

工程竣工移交接收单》、《江西理工大学新校区建设项目配套

工程（含设备）竣工移交接收单》的内容进行现场核实，由交

接部门确认无误后签字盖章，作为工程项目移交的依据。 

第十七条  建设工程移交后，日常运行、维护、保养由接收

部门负责管理。 

第五章 工程项目的保修 

第十八条  新校区建设指挥部必须与项目建设施工单位签

署质量保修书，明确工程质量保修范围和内容、质量保修期限、

质量保修责任和保修费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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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条  建设工程项目保修期限按国家规定执行，具体期

限如下： 

（一）地基基础工程和主体结构工程的保修期为设计文件

规定的该工程合理使用年限。 

（二）屋面防水工程、有防水要求的卫生间、房间和外墙

的防渗漏保修期为 5 年。 

（三）装修工程保修期为 2 年。 

（四）电气管线、给排水管道、设备安装工程保修期为 2

年。 

（五）供热与供冷系统保修期为 2 个采暖期、供冷期。 

（六）给排水设施、道路等配套工程保修期为 2 年。 

（七）其他工程保修期为根据工程项目合同约定执行，未

明确约定的其他工程保修期为 2 年。 

质量保修期自工程竣工验收合格之日起计算。 

第二十条  保修期内因施工单位原因造成工程的缺陷、损坏，

由新校区建设指挥部及代建单位督促施工单位维修；低值易耗

品、人为损坏及使用不当造成的使用障碍由使用单位负责维修；

保修期内的常规维护及保修期满后的维护由学校后勤保障部负

责落实。 

第二十一条  在工程保修期间，新校区建设指挥部应积极主

动对使用单位进行回访，了解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帮助协

调落实施工单位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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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条  建设工程项目在保修范围和保修期内发生质

量问题时，新校区建设指挥部责成施工单位履行保修义务。如

施工单位不履行保修义务，新校区建设指挥部可另行选定其他

有资质的施工单位实施维修，由此产生的维修费由原施工单位

承担，并依照合同约定直接在质量保修金内扣除。 

新校区建设指挥部在质保期满向原施工单位支付保修款前，

应由接收单位签字，确认完成保修任务后方可支付保修款。 

第二十三条  工程保修工作按以下程序进行： 

（一）使用单位发现质量问题后应及时通知新校区建设指

挥部要求维修。 

（二）新校区建设指挥部接到维修要求后召集施工单位到

现场查看情况，属保修范围的，督促施工单位维修；不属保修

范围的，新校区建设指挥部应向使用单位说明情况。 

（三）新校区建设指挥部应督促施工单位及时完成维修并

及时汇报，新校区建设指挥部组织相关人员进行检查、确认后，

向使用单位反馈维修结果。 

第六章 附 则 

第二十四条  若本办法与国家、省、市有关规定相抵触时，

按国家、省、市有关规定处理。 

第二十六条  本办法由新校区建设指挥部负责解释。 

第二十七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 11 - 

 

附件： 

1.江西理工大学新校区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2.江西理工大学新校区建设项目配套工程竣工验收单 

3.江西理工大学新校区建设项目主体工程竣工移交接收单 

4.江西理工大学新校区建设项目配套工程（含设备）竣工

移交接收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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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江西理工大学新校区建设工程竣工验收报告 

工程名称:  

项目编码（报建编码）： 

施工许可编码： 

建设单位： 

开工日期：年   月  日 

竣工验收日期：年  月  日 

工程概况 

建安工作量 万元 建筑面积 M
2
 

此次竣工验收工程概况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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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工程明细表 

竣 

工 

验 

收 

组 

人 

员 

签 

名 

验收组 

职务 
姓名 工作单位 职称 职务 

组长  （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   

副组长 

 （代建单位项目负责人）   

 （设计单位项目负责人）   

 （监理单位项目总监）   

 （施工单位项目经理）   

 （勘察单位项目负责人）   

成员 

 （校建办现场负责人）   

 （代建单位现场负责人）   

 （监理单位总监代表）   

 （监理单位结构监理）   

 （监理单位安装监理）   

 （设计单位结构工程师）   

 （施工单位现场质量负责人）   

 （施工单位项目技术负责人）   

 （勘察单位现场负责人）   

建设单位项目负责人： 

建设单位法定代表人： 

（单位公章） 

提示：建设单位对竣工验收的工程质量全面负责 

竣 

工 

验 

收 

标 

1.建筑工程施工质量验收统一标准（GB50300-2013）； 

2.建筑装饰装修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10-2018）； 

3.建筑给排水及采暖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42-2016）； 

4.建筑电气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303-2015）； 

5.通风与空调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GB50243-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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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6.现行国家和本市有关标准、规范和文件； 

7.设计图纸、资料和施工图设计文件审查意见； 

8.其它有关文件和规定。 

工

程

竣

工

验

收

意

见

及

结

论 

验收组组长： 

 

 

 

 

 

 

 

 

 

日期：  年  月  日 

附：1.参建施工单位工程竣工报告 

2.勘察、设计单位工程质量检查报告 

3.监理单位工程质量评估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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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江西理工大学新校区建设项目 

配套工程竣工验收单 

项目名称：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设计单位： 

监理单位： 

代建单位： 

                               日期：  年  月  日 

工程名称 
 

工程内容 
 

建设单位 
 

施工单位 
 

设计单位 
 

监理单位 
 

原预算价 
 

合同价 
 

结算价 
 

开工日期 
 

竣工日期 
 

验收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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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程概况 

 

 

 

 

 

 

二、验收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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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验收主要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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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竣工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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竣

工

验

收

评

价 

施工

单位

评价 

评价： 

 

负责人：                                        年  月  日 

监 理

单 位

评价 

评价： 

 

负责人：                                        年  月  日 

设 计

单 位

评价 

评价： 

 

负责人：                                        年  月  日 

代 建

单 位

评价 

评价： 

 

负责人：                                        年  月  日 

建设

单位

评价 

新校区建设指挥部评价： 

 

参加验收人员： 

负责人： 

年   月   日 

接收部门评价： 

 

参加验收人员： 

负责人： 

 年   月   日 

后勤保障部评价： 

 

参加验收人员： 

负责人： 

年   月   日 

其他部门评价： 

 

参加验收人员： 

负责人： 

年   月   日 

验

收

结

论 

 

验收组长：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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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收成员名单 

序号 单位 姓名 

1 组长 
 

2 新校区建设指挥部 
 

3 接收部门 
 

4 后勤保障部 
 

5 其他部门 
 

6 设计单位 
 

7 监理单位 
 

8 施工单位 
 

9 代建单位 
 

   

   

   

填表说明： 

1.本竣工验收表为江西理工大学新校区建设项目配套工程项目竣工验收表； 

2.应按照表中内容详细填写； 

3.各参加验收单位和人员应认真填写评价，负责人要签字并盖单位（部门）印章； 

4.验收成员应为学校相关部门负责人和参建单位项目负责人； 

5.验收结论应由验收组长根据各单位验收评价填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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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江西理工大学新校区建设项目主体工程 

竣工移交接收单 

工程名称 
 

立项批件文

号  

移交部门 
 

接收部门 
 

设计单位 
 

施工单位 
 

监理单位 
 

代建单位 
 

建筑面积              ㎡ 功能用途 
 

工程结构 
 

层数 
 

竣工日期 
 

工程地址 
 

交接内容 
 

移交部门： 

经办人： 

负责人：（章） 

     年  月  日 

接收部门： 

经办人： 

负责人：（章） 

            年  月  日 

注：交接单一式两份，移交部门和接收部门各存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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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江西理工大学新校区建设项目配套工程（含设备）竣

工移交接收单 

工程名称 
 

施工单位 
 

移交部门 
 

接收部门 
 

功能用途 
 

竣工日期 
 

工程（设备）

地址  

交 

接 

内 

容 

 

移交部门：（章） 

经办人： 

负责人： 

         年  月  日 

接收部门：（章） 

经办人： 

负责人： 

                    年  月  日 

注：交接单一式两份，移交部门和接收部门各存一份。 

 

 

江西理工大学新校区建设办公室               2019年 4月 19日印发 


